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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方确定的工作量按通用条款第 10.4.1 款（1）（2）（3）条的调价方法

确定综合单价。○8 因设计变更、清单漏项及清单描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引

起的造价增加部分综合单价按清单计价规则据实组价按实结算。

措施项目费调整方法：1、发包人更改已审定的施工方案（修正错误

除外），引起的措施项目费用据实调整；2、由于工程量变化引起的措施

项目费用据实调整；3、以系数计算的措施项目，按原中标的系数计算。

2、总价合同。

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： / 。

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： / 。

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： / 。

3、其他价格方式： / 。

12.2 预付款

12.2.1 预付款的支付

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：合同签订后支付暂定合同总金额（不含

安全文明施工费）的 40%预付款。

预付款支付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 2日内一次性全额支付。

预付款扣回的方式： 预付款和进度款累计支付，无扣回 。

12.2.2 预付款担保

承包人提交预付款担保的期限： / 。

预付款担保的形式为： / 。

12.3 计量

12.3.1 计量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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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量计算规则：按（陕西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则（2025）

计量规范规定计算工程量。 。

12.3.2 计量周期

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：按月计量。

12.3.3 单价合同的计量

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：按通用条款第 12.3.3 项执行。

12.3.4 总价合同的计量

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： / 。

12.3.5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，是否适用第12.3.4

项〔总价合同的计量〕约定进行计量： /。

12.3.6 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

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： / 。

12.4 工程进度款支付

12.4.1 付款周期

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本合同指定账户。

主体完工后支付暂定合同总金额（不含安全文明施工费）的 20%，竣工验

收后支付暂定合同总金额（不含安全文明施工费）的 25%，审计定案后支

付至审定结算金额的 97%，剩余的 3%为质保金，质保期结束后无质量问题

无息退还。安全文明施工费在开工前一次性足额支付。质量保证金提供方

式及扣留详见本合同专用条款 15.3.2 条。

12.4.2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

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：执行通用第 12.4.2 项内容。

12.4.3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